关于深入推进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
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通知
发改电[2015]68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沈阳、青岛、南京、无锡、宿迁、杭州、温州、义乌、合肥、芜湖和成都市人民政府，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自发）：
为贯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运用大数据加强对市场主体服务和监管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5﹞51号）精神，落实《关于认真做好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的通知》（发改电﹝2015﹞557号）有关要求，按照“责任到人，具体到事，安排到位”的原则，深入推进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明确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负责人及联络员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应安排办公厅或承担组织工作的具体部门主管领导担任负责人，统筹推进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由相关处室负责人担任联络员，承担具体落实工作。各省级政府应安排分管副秘书长担任负责人，统筹推进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由相关部门负责人担任联络员，承担具体落实工作。其他地方各级政府视具体情况明确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负责人及联络员。
二、制定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实施方案
各部门各地区应尽快制定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实施方案，明确工作要求，规范公示范围和公示内容，科学分解工作任务，明确工作重点，强化组织保障，并按照实施方案推进落实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
三、按时推进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
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和各省级政府应于2016年3月全面实行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各省会城市应于2016年1月全面实行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示范城市应于2015年12月全面实行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
四、强化对行政许可和行政处罚等信用信息公示工作督促考核
各部门各地区应于11月30日前将工作负责人及联络员名单和实施方案报我委备案。我委将会同有关部门采取由各地报送书面材料、实地核查、网络监测等方式，联合对各部门各地区进行督促考核，对工作成绩突出部门和地区给予表彰和公示，并将相关工作推进落实情况汇总上报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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